附件2：
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师生大合唱比赛回执
参赛单位盖章：
	单位
	
	演唱曲目
	

	指挥
	
	参赛人数
	教师：

	
	
	
	学生：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备 注
	


注：1、请各参赛队的演唱曲目尽量避免重复。
2、请各参赛队将此回执和伴奏于9月21日（周三）前上交团委。 
